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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教務處教學助理經費補助要點 
民國 103 年 4 月 2 日第 652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5 年 3 月 9 日第 664 次行政會議修正全文通過 
民國 105 年 7 月 21 日教學助理經費審查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6 年 7 月 31 日教學獎助生經費審查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6 年 9 月 19 日校長核定 

民國 107 年 3 月 19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全文通過 
民國 108 年 1 月 19 日教學獎助生經費審查委員會會議修正全文通過 
民國 108 年 2 月 20 日教學助理經費審查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第 9 點 

民國 108 年 6 月 26 日教學助理經費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2、4、6、8、9 點 
民國 108 年 12 月 25 日教學助理經費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3、6、7、8 點 

民國 109 年 8 月 11 日教學助理經費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6 點 
民國 109 年 9 月 7 日政教字第 1090066004 號函發布 

民國 110 年 11 月 30 日教學助理經費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2、3、4、5、6、7、8、9 點 
民國 110 年 12 月 21 日政教字第 1100037657 號函發布 

民國 111 年 11 月 25 日教學助理經費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4、6、7 點 
民國 111 年 12 月 22 日政教字第 1110040631 號函發布 

民國 112 年 5 月 17 日教學助理經費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5 點 
民國 112 年 6 月 8 日政教字第 1120017722 號函發布 

民國 113 年 5 月 30 日教學助理經費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4、6 點 
民國 113 年 6 月 24 日政教字第 1130020464 號函發布 

民國 114 年 1 月 21 日教學助理經費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7 點 
民國 114 年 3 月 3 日政教字第 1140004552 號函發布 

一、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教師提升教學品質，並

增進教學助理教學知能，特依「國立政治大學教學助理制度實

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範疇係指由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教發中

心）及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通識中心）補助之本校在學教

學助理，其申請、審查及補助依本要點辦理。 

三、 教務處教學助理經費補助審查，由教務處教學助理經費審查委

員會掌理之。 

前項委員會，由教務長、學務長、教發中心主任，及通識中心

主任組成，並由教務長為召集人，每學期召開審查會議，依申

請科目數及經費狀況核定補助。 

四、 受理申請時間、條件及單位如下： 

（一） 申請時間：於每學期末業管單位公告期間內提出申請。 

（二） 申請條件及單位： 

1. 討論課、演習課、實作課教學助理： 



2 
 

學士班課程選課人數達三十五人以上者，由開課教師依課程

規劃提出申請。整開課程、院基礎課程、系專業領域入門課

程、專業課程由教發中心受理申請；核心通識課程由通識中

心受理申請。 

2. 課程經營類教學助理： 

學士班整開、院基礎課程、大學外文語言課程、語言通識課

程選課人數達三十五人以上，一般通識課程達六十人以上，

學士班專業課程達七十人以上（同一教師同一科目多班授

課，人數得併計），以及系專業領域入門課程達二十人以上

者，由開課單位彙整，向教發中心提出申請。 

3. 專班、學程、輔系所開之收費科目不得申請此類補助。擴大

輔系所開之科目以不補助為原則。 

4. 適應體育班教學助理：由開課單位向教發中心提出申請。 

五、 審查作業流程如下： 

（一） 教發中心受理之討論課、演習課、實作課及課程經營類教學

助理： 

1. 整開課程、院基礎課程、系專業領域入門課程及專業課程，

由教發中心召開教學助理補助申請審查會議。 

2. 課程經營類教學助理依下列要件進行初審，初審結果彙提教

學助理補助申請審查會議審議。 

（1） 教學大綱依規定期限上網。 

（2） 該科目近二年內前一次教學意見調查分數，達各類課程平

均值低一個標準差。 

（3） 該科目近二年內無前一次教學意見調查分數，且選課人數

達六十人以上之課程。 

（二） 核心通識課程教學助理由通識中心召開核心通識課程審查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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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發中心及通識中心審查通過之課程名單提送教務處教學助

理經費審查委員會審議。 

六、 教學助理核定原則： 

（一） 討論課、演習課教學助理： 

1. 討論課教學助理，每一科目每三十五名選課人數得補助一

名，以此類推；若最終選課人數餘額達三十名以上者，得增

補一名教學助理。 

2. 演習課教學助理，每一科目選課人數達三十五名未達八十五

名者得補助一名，若超過八十五名以上者，每增加五十名得

再補助一名教學助理。 

3. 討論課、演習課教學助理補助人數，依初選選課人數為核定

依據，並於開學日起聘。加簽暨退課結束後選課人數達上述

門檻，得視經費增補教學助理，並辦理進用。 

4. 每一科目以補助四名教學助理為限。 

（二） 實作課教學助理： 

依初選人數為核定依據，每一科目選課人數達三十五名得補

助一名教學助理，並於開學日起聘。 

（三） 課程經營類教學助理： 

1. 初審通過之科目，選課人數達審定補助標準者核定各開課單

位補助金額，開課單位可於經費額度內自訂標準，核定課程

補助。 

2. 開課單位若擬聘用身障生擔任課程經營類教學助理，導致前

目補助經費不足時，得專案簽請核予額外補助。 

（四） 適應體育班教學助理：每班核定一名教學助理。 

（五） 每一科目僅得擇一類經費來源接受補助。 

七、 教學助理薪資及工時標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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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討論課、演習課教學助理： 

1. 碩、博士班學生每人每門課週工時 10 小時、月工時 40 小時。

學士班四年級以上學生，經授課教師推薦，得擔任教學助理，

每人每門課週工時 10 小時、月工時 40 小時。 

2. 教學助理薪資計算原則：每月薪資按工時比例換算後，每小

時平均薪資標準為：學士班學生以中央主管機關所核定之每

小時基本工資計算；碩士班學生以學士班標準之 1.2 倍為限；

博士班學生以學士班標準之 1.5 倍為限。 

3. 各學制教學助理每月薪資不得低於前一學制教學助理每月薪

資。每學期教學助理薪資依教學助理經費審查委員會核定後

公告。 

4. 全英語授課課程(EMI)教學助理已取得本校 EMI 英語教學資

源中心全英語授課教學助理培訓證書者，薪資標準以所屬身

分 1.2 倍計算。 

（二） 實作課、適應體育班教學助理： 

每門課每月薪資 6,000 元，加簽暨退課選課人數若超過 70
人，薪資得增加 3,000 元，選課人數超過 105 人薪資得加 6,000
元。 

（三） 課程經營類教學助理： 

薪資每月不得低於 6,000 元。同時擔任討論課、演習課、實

作課教學助理者，不受此限。 

（四） 每人每週總工時不得超過 20 小時（博士班學生至多 25 小

時），薪資核撥月數每學期至多 4 個月。每小時平均薪資不

得低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基本工資。 

八、 討論課、演習課、實作課授課教師與教學助理責任與義務 

（一） 討論課、演習課教學助理每週安排固定的時間進行討論課或

演習課（除開學週、期中考週、期末考週外），每次課程以

50 分鐘為原則。實作課教學助理應隨堂協助教師，或於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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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另安排固定時間指導學生實作。 

（二） 首次擔任之教學助理應通過期初教學研習課程。因故缺席

者，應於進用後一個月內至指定平台補課。未於期限內完成

補課者，其授課教師須提出書面報告敘明理由。 

（三） 教學助理於期中繳交個人心得報告並與授課教師合作撰寫期

末課程成果報告。個人心得報告若涉抄襲或其他不當情節

者，將通知授課教師，並建議自次學期起不再聘用。 

（四） 教學助理每學期須參加教發中心、通識中心辦理或核可之校

內外各項教學研習課程及教學成果分享座談會至少 2 場。 

（五） 教學助理應配合教發中心或通識中心安排進行課堂觀察之相

關事宜。 

（六） 首次獲得補助之授課教師應參加教學助理制度說明會。 

九、 討論課與演習課教學助理之考評與獎勵 

（一） 每學期安排進行課堂觀察至少一次；期中、期末安排進行教

學助理教學意見調查。 

（二） 教學助理期末教學評量以 5 分量表施測，低於 3 分者將作為

未來聘任與否之參考，並請授課教師提出書面報告敘明理由。 

（三） 每學期結束後得根據該學期執行成果、教學助理教學意見調

查填答率、教學助理期末教學評量結果，評估受補助課程之

實施成效，作為未來補助之相關參考。 

（四） 依本校特優暨優良教學助理遴選辦法遴選教學特優暨優良教

學助理，並予獎勵，同時頒發該授課教師獎狀乙紙。 

十、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教學助理經費審查委員會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

同。 


